
  

    
        
        
        

        

        

        
        
        

        
        

      
        
        
        
        

        
        
    
    
        
        

    
    
    
    
    
    

    
    
    
    

        

      

 

 

格式㇐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31日及 110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代碼 會計項目 金 額 % 金 額 % 代碼 會計項目 金 額 % 金 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140,345 0 2,351,655 1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0 0 600,000 0
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2,080,664 1 780,101 0 央行及同業融資 0 0 0 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 
7,277,899 4 1,807,690 1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負債 
6,259,236 3 1,989,483 1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3,401,404 2 3,112,934 1 避險之金融負債 0 0 0 0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

投資 
0 0 0 0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0 0 0 0

避險之金融資產 0 0 0 0 應付款項 1,471,220 1 832,616 0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0 0 0 0 本期所得稅負債 0 0 222,300 0
應收款項 -淨額 1,004,605 0 504,103 0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0 0 0 0

本期所得稅資產 14,259 0 0 0 存款及匯款 128,172,381 63 129,215,503 61
待出售資產 0 0 0 0 應付金融債券 0 0 0 0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0 0 特別股負債 0 0 0 0
貼現及放款 -淨額 68,680,496 34 84,219,504 39 其他金融負債（說明 2） 1,079,708 1 1,650,767 1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淨額 0 0 0 0 負債準備 398,906 0 434,586 0
受限制資產 0 0 0 0 租賃負債 505,373 0 139,372 0
其他金融資產 -淨額（說明 1） 0 0 0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0 0 0 0

不動產及設備 -淨額 524,534 0 210,135 0 其他負債 63,834,458 31 74,223,054 35
使用權資產 -淨額 497,412 0 130,427 0 負債總計 201,721,282 99 209,307,681 98
投資性不動產 -淨額 0 0 0 0
無形資產 -淨額 0 0 0 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遞延所得稅資產 -淨額 282,018 0 326,631 0 股本 0 0 0 0
其他資產 -淨額 120,750,794 59 119,875,438 56 普通股 0 0 0 0

特別股 0 0 0 0
專撥營業資金 1,040,000 1 1,040,000 0
保留盈餘 1,788,362 1 2,919,979 1
法定盈餘公積 0 0 0 0
特別盈餘公積 0 0 0 0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

損） 
1,788,362 1 2,919,979 1

其他權益 104,786 0 50,958 0
庫藏股票 0 0 0 0
非控制權益 0 0 0 0

權益總計 2,933,148 1 4,010,937 2
資產總計 204,654,430 100 213,318,618 100 負債及權益總計 204,654,430 100 213,318,618 100

負債及權益

資產負債表

說明：1、不含貼現及放款。

2、不含應付金融債券。

3、當銀行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需包括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財務狀況表，即四期並列。

4、備抵呆帳應以附註列示明細。
註： 備抵呆帳 

1. 截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DBU分行及OBU分行計有備抵呆帳，分別為 463,969 千元新臺幣 及 2 千美元。
主要或有及承諾事項 
1. 截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無應收保證款項。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二

瑞士商瑞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暨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綜合損益表

中華民國111年12月31日及110年12月31日

金 額 % 金 額 %

利息收入
減：利息費用
利息淨收益

利息以外淨收益

手續費淨收益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

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已實現損益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益 (說明 1)
兌換損益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其他利息以外淨收益
淨收益
呆帳費用、承諾及保證責任準備提存
營業費用

員工福利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損益
本期淨利（淨損）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評價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 (說明 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

份額 (說明 3)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說明 4)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

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 (說明 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

份額 (說明 3)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說明 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說明 5)
基本及稀釋

代碼

項目

本期 1月至 12月
(111年 1月至 12月 )

上期 1月至 12月
(110年 1月至 12月 )

說明：1. 包括自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利益（損失）以及自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累計利益(損失)。 

2.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規定，應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避險工具之損益，銀行應
依其性質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3. 其各組成部分亦應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二組表達。 
4. 銀行應以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並用ㄧ金額列示與該等項目相 
5. 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資產品質
單位：新臺幣千元，% 

逾期放款金額
（說明 1）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說明 2）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說明 3）

逾期放款金額
（說明 1）

放款總額
逾放比率
（說明 2）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說明 3） 

- 14,243,003 - 17,859,920 
- 19,171,672 - 25,136,846 
- - - -
- - - -
- - - -

擔保 - 5,135,615 - 5,373,695
無擔保 - 30,594,228 - 36,367,406 

0 69,144,518 0.00% 464,022 0.00% 0 84,737,867 0.00% 518,363 0.00%

逾期帳款金額 應收帳款餘額 逾期帳款比率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逾期帳款金額 應收帳款餘額 逾期帳款比率 備抵呆帳金額

備抵呆帳

覆蓋率 
- - - - - - - - - -
- - - - - - - - - -

信用卡業務
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業務(說明 7)

年月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業務別＼項目

放款業務合計

擔保
無擔保

住宅抵押貸款（說明 4）

企業金融
（民營企業）

消費金融
（私人） 

464,022 518,363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說明 5）

其他（說明 6）

說明：1、逾期放款係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信用卡逾期帳款係依94年7月6日金管銀（四）字第0944000378號函所規定之逾期帳款金額。
2、逾期放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信用卡逾期帳款比率=逾期帳款/應收帳款餘額。
3、放款備抵呆帳覆蓋率=放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放金額；信用卡應收帳款備抵呆帳覆蓋率=信用卡應收帳款所提列之備抵呆帳金額/逾期帳款金額。
4、住宅抵押貸款係借款人以購建住宅或房屋裝修為目的，提供本人或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所購(所有)之住宅為十足擔保並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以取得資金者。
5、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94年12月19日金管銀（四）字第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純信用貸款。
6、消費金融「其他」係指非屬「住宅抵押貸款」、「現金卡」、「小額純信用貸款」之其他有擔保或無擔保之消費金融貸款，不含信用卡。
7、無追索權之應收帳款業務依94年7月19日金管銀(五)字第094000494號函規定，俟應收帳款承購商或保險公司確定不理賠之日起三個月內，列報逾期放款。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免列報逾期放款或逾期應收帳款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 年 12 月 31 日 110 年 12 月 31 日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放款總餘額 免列報逾期應收帳款總餘額

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

列報金額（說明 1）

無
債務清償方案及更生方案依

約履行（說明 2）

合計 

1、依 95年4月25日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1270號函，有關經「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通過案件之授信列報方式及
說明：

資訊揭露規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2、依 97年9月15日金管銀（一）字第 09700318940號函，有關銀行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前置協商、更生及清算案件之授信列報及資訊揭露規

定，所應補充揭露之事項。



 

格式

授信風險集中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 
年度

排名

111年 12月 31日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行業別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

例(%)

110年 12月 31日

公司或集團企業所屬行業別 授信總餘額
占本期淨值比

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投資顧問業 (016691) 2,638,718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2,153,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825,75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600,000 

小學教育 (018520) 550,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315,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255,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241,7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183,4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175,132 

89.96%

73.40%

28.15%

20.46%

18.75%

10.74%

8.69%

8.24%

6.25%

5.97%

投資顧問業 (016691) 2,298,718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825,75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800,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600,000 

小學教育 (018520) 550,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255,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216,700 

不動產開發業 (016700) 205,000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190,051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016499) 156,000 

57.31% 

20.59% 

19.95% 

14.96% 

13.71% 

6.36% 

5.40% 

5.11% 

4.74% 

3.89%

1、依對授信戶之授信總餘額排序，請列出非屬政府或國營事業之前十大企業授信戶名稱，若該授信戶係屬集團企業者，應將該集團企業之授信金額予以歸戶後
說明： 加總列示，並以「代號」加「行業別」之方式揭露【如A公司（或集團）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若為集團企業，應揭露對該集團企業暴險最大者之行業類

別，行業別應依主計處之行業標準分類填列至「細類」之行業名稱。

2、集團企業係指符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六條之定義者。

3、授信總餘額係指各項放款(包括進口押匯、出口押匯、貼現、透支、短放、短擔、應收證券融資、中放、中擔、長放、長擔、催收款項)、買入匯款、無追索

權之應收帳款承購、應收承兌票款及保證款項餘額合計數。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新臺幣）

中華民國 11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0至90天
（含） 

91至180天
（含） 

181天至 1年
（含）

超過 1年 合計 

32,543,381 10,110,718 9,200,917 0 51,855,016 

10,545,835 11,738,827 0 0 22,284,662 

21,997,546 (1,628,109) 9,200,917 0 29,570,354 

2,933,148 

232.69% 

1008.14%

項目

利率敏感性資產

利率敏感性負債

利率敏感性缺口

淨值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說明： 1、本表係指全行新臺幣之金額，且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2、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4、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指新臺幣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

性負債）

利率敏感性資產負債分析表（美金）

單位：美金千元，％

0至90天
（含） 

91至180天
（含） 

181天至 1年
（含）

超過 1年 合計 

3,295,840 168,521 104,185 0 3,568,546 

3,675,726 392,221 399,985 0 4,467,932 

(379,886) (223,700) (295,800) 0 (899,386) 

79.87%

說明：

利率敏感性資產

利率敏感性負債

利率敏感性缺口

1、本表係指全行美金之金額，且不包括或有資產及或有負債項目。

項目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淨值

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

利率敏感性缺口與淨值比率

2、利率敏感性資產及負債係指其收益或成本受利率變動影響之生利資產及付息負債。
3、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資產－利率敏感性負債。
4、利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比率＝利率敏感性資產 ÷利率敏感性負債（指美金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

負債）



 

格式

獲利能力
單位：%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稅前 0.47% 1.06%

稅後 0.40% 0.95%

稅前 26.45% 45.20%

稅後 22.96% 40.58% 

21.55% 38.51%

項目

純益率

資產報酬率

淨值報酬率

說明： 1、資產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資產
2、淨值報酬率＝稅前（後）損益÷平均淨值
3、純益率＝稅後損益÷淨收益
4、稅前（後）損益係指當年一月累計至該季損益金額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中華民國 111年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計
0至 1 0天 11至30天 

距到期日剩

31天至 90天 

餘期間金額

91天至 180天 181天至 1年 超過 1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174,956,587 19,567,609 27,300,706 77,266,245 38,331,068 11,811,499 679,460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174,271,541 9,248,491 17,836,800 88,230,628 40,034,968 12,092,296 6,828,358

期距缺口 685,046 10,319,118 9,463,906 (10,964,383) (1,703,900) (280,797) (6,148,898)

說明：本表係指全行新臺幣之金額

美金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單位：美金千元 

0至 1 0天 11至30天 31天至 90天 91天至 180天 181天至 1年 超過 1年

主要到期

資金流入 
9,413,701 1,220,858 1,006,707 4,932,048 1,689,760 564,328 0

主要到期

資金流出 
9,396,225 2,229,368 1,371,342 3,575,337 1,650,674 565,646 3,858

期距缺口 17,476 (1,008,510) (364,635) 1,356,711 39,086 (1,318) (3,858)

說明：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合計

1、本表係指全行美金之金額。
2、如海外資產占全行資產總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另提供補充性揭露資訊。

距到期日剩餘期間金額



                                                                        

                    

 

格式

出售不良債權交易資訊

一、出售不良債權交易彙總表 

111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交易
交易對象

日期

債權組成內容（
帳面價值 (說明 2) 售價 處分損益

說明 1）
附帶約定條件（

說明 3）

交易對象與本

行之關係（說明 
4）

無

說明：

二、出售不良債權單批債權金額達 10億元以上（不含出售予關係人者），應就各該交易揭露下列資訊：（說明 1）

交易對象： ○○○公司 處分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債權金額
（說明 2）

帳面價值
售價分攤
（說明 3）

住宅抵押貸款

車貸

其他

信用卡

現金卡

小額純信用貸款
（說明 4）

其他

說明： 1、本表請依實際出售批數自行增列，逐批填列。

3、售價分攤係將總售價，依銀行於出售債權時對各類出售債權進行可收回價值之評估，並據以進行售價分攤。

無

無擔保

5、本表請註明 :「出售不良債權予關係人之詳細交易資訊，請詳格式 N關係人交易（四）之揭露。」

個人戶

擔保

無擔保

合計

債權組成內容

2、債權金額係指買方得自債權人求償之債權金額，包括出售不良債權之餘額（未扣除備抵呆帳前之帳列金額）與已

轉銷呆帳金額之和」。

4、小額純信用貸款係指須適用 94年 12月 19日金管銀（四）字第 09440010950號函規範且非屬信用卡、現金卡之小額

純信用貸款。

1、債權組成內容，請述明具體債權類型，例如信用卡、現金卡、住宅抵押貸款、應收帳款等債權。

2、帳面價值為原始債權金額減備抵呆帳後餘額。

3、如有附帶約定條件，請揭露附帶約定條件內容，如利潤分享條件、附買回或附賣回條件。

4、關係請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二十四號之關係人類型填列，如為實質關係人應具體述明關係之判斷基礎。

企業戶
擔保



  

  

  

 

格式

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活期性存款 8,336,326 6,957,252 

活期性存款比率 6.50% 5.39% 

定期性存款 13,469,231 8,724,965 

定期性存款比率 10.51% 6.75% 

外匯存款 106,366,824 113,533,286 

外匯存款比率 82.99% 87.86%

說明： 1、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

款÷全行存款總餘額；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2、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3、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中小企業放款 無 無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0.00% 0.00%

消費者貸款 無 無 

消費者貸款比率 0.00% 0.00%

說明： 1、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

貸款÷放款總餘額。
2、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3、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款、機關團體

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資訊

單位：新臺幣千元， %

孳

息

資

產

付

息

負

債

平均值 平均利率 平均值 平均利率

貼現及放款 77,671,389 1.71% 92,081,660 1.23%

存拆放央行及銀行同業 1,979,396 0.26% 4,613,127 0.05%

存拆放總行及國外聯行 117,773,154 1.66% 105,799,009 0.24%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 - - -

存款 124,629,847 0.70% 121,706,368 0.12%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635,491 0.25% 294,716 0.08%

總行及國外聯行拆放 71,916,353 1.22% 75,104,190 0.17%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 - - - -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項目

說明： 1、平均值係按孳息資產與付息負債之日平均值計算。
2、孳息資產及付息負債應按會計科目或性質別分項予以揭露。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格式

主要外幣淨部位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幣別 原幣 折合新臺幣 原幣 折合新臺幣

美金 (USD) 3,042 93,429 3,716 102,915

瑞郎 (CHF) 664 22,072 905 27,502

歐元 (EUR) 238 7,830 163 5,150

英磅 (GBP) 161 5,961 54 2,023

澳幣 (AUD) 140 2,930 30 608

111年 12月 31日 110年 12月 31日

主要外幣淨部位

(市場風險 )

說明： 1、主要外幣係折算為同一幣別後，部位金額較高之前五者。
2、主要外幣淨部位係各幣別淨部位之絕對值。 

** 上述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